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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就《区域执行计划》的落实进展情况

开展定期审评，并将成果评估列入将于 2010 年

举行的第六次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议程。 

                                               

第 5 次会议 

                          2005年 5月18日 

 

61/10.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续行动以及全面

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第二十三

届特别联大的成果
1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以及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

的成果， 

重申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

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中提出的关于促进男

女平等和增强妇女权力的呼吁， 

忆及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57/3 号决议“第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成果

的后续行动”， 

还忆及联大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68

号决议，其中，联大确认执行《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要》以及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成果的

责任首先在国家一级，在该方面有必要加强努

力，也必须增进国际合作， 

认识到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之际

妇女地位问题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宣

言，其中，委员会重申了《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要》以及联大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欢迎 2004 年 9 月 7-10 日在曼谷举行《北

京行动纲要》区域执行情况及其区域和全球成

果高级别政府间审评会议， 

注意到高级别政府间会议的报告， 

强调充分有效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

                                                 
10见前文第 211-221 段。 

纲要》，促进男女平等，增强妇女权力和参与，

以及将性别观纳入主流，都可以对推动落实国

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以及联

合国各次首脑会议、会议和特别联大的成果中

所载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欣见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在男女平等

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在增

强妇女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面临严重挑战和障碍

表示关切， 

认识到民间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妇

女组织，在执行《北京行动纲要》方面的作用

和贡献，并鼓励它们进一步参与， 

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

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加快

了贫困的女性化， 

1. 重申经社会在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和

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的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2. 呼吁所有成员和准成员： 

(a) 进一步采取行动，确保全面有效地履

行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第二十

三届特别联大的成果中所作的承诺； 

(b) 加强努力，推进积极明显的政策，将

性别观纳入方案设计、执行和评估的主流，特

别是在扶贫努力方面，包括酌情加强国内机制

和其他机制，以努力提高妇女的地位，促进男

女平等； 

(c) 确保政策、体制框架和业务方案之间

的相互联系，加强其互补性； 

(d)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内继续

执行在妇女充分平等参与的情况下设计和监测

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使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

包括提供知识和技能培训、贸易机会和技术，

提高她们的创业潜力；并促进对灾区妇女的保

护，增强妇女在灾害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e) 促进合作手段和战略，以保护和增强

移民女工的权利和福祉，在打击拐卖妇女方面

加强国际谅解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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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加强和改进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对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性别统计资料的收

集、处理和分析，以有效监测和评价成就和差

距； 

(g) 建立伙伴关系，进一步研究全球化对

妇女的正反面影响，制订全面综合的战略，处

理全球化对妇女的影响； 

3. 鼓励各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各机构、区

域与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向亚太区域各

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

助，以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

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的成果； 

4.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推动落实第二十三届特别联大的

成果，特别是加紧努力建设数据库，并予以定

期升级，以列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或机构在各

自区域执行的所有方案和项目；并促进传播关

于这些方案和项目的资料，以及评估它们对通

过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增强妇女权力的影响； 

(b) 将性别评估纳入所有方案的主流，将

其作为援助成员国，使它们能够让妇女参与经

济、社会、政治决策的一种手段； 

5. 还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

社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 

第五次会议 

2

2005 年 5 月 18 日 

 

 

 

 

 

 

 

 

 

 

 

 

 

61/11.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和

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

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1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大在其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

决议中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其中，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认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各

种特殊需要和问题，并敦促双边和多边捐助者

都要向这组国家增加财政和技术援助，以满足

其特殊发展需要，并通过改善其过境运输系统

帮助其克服地理障碍，并决心在国家和全球两

级建立有利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环境， 

还回顾联大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01

号决议，其中，联大核准了《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

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和《阿拉木图宣言》， 

进一步回顾由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事务高级代表办事

处于 2005 年 3月 29-31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举行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执行《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方面的作用高级别会议”所

通过的《公报》， 

注意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

机关第七届会议的报告， 

意识到 31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中有 12 个国

家在亚洲， 

1. 重申继续支持全面和有效执行在《阿拉

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

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需要》中商定的五个优先领域中要采取的

各项具体行动； 

2. 强调通过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及其发

展伙伴之间在国家以及双边、次区域、区域和

全球各级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可以建立高效

率的过境运输体系； 

3. 还重申《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执行成

                                                 
11见前文第 222-227 及 230 段。 


